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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7、200037；     证券简称：深南电 A、深南电 B；     公告编号：2024-055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惠东协孚港口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挂牌转让事项概述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协

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孚公司”）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

营效率，改善经营状况，助力公司转型发展，拟以评估值人民币

57,887,725.65元为底价，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深圳联交

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惠东协孚港口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

东协孚”）40%股权。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

临时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协孚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惠东协孚港口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40%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协孚公司以评估值人民币

57,887,725.65元为底价，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惠

东协孚 40%股权。同意授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协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

代理人代表协孚公司与受让方签署关于本次惠东协孚股权转让的《惠东协

孚港口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产权交易合同》等其他相关的法律文件。同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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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同意 5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4）。 

（三）鉴于公司 2023 年度每股收益 0.0069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4条第（二）项规定，本次交易免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

进行，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将通过在深圳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对手

方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及时披露标的资产挂牌转

让的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拟挂牌转让的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协孚公司所持惠东协孚40%

的股权。惠东协孚位于惠东县稔山镇亚婆角，于 1995 年 8 月 22 日依据惠

州市计委（1995）128 号和惠州市经委（1995）248 号文批准成立，注册

资本 86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点为惠东县稔山镇，初始投资 4,910.05 万

元。目前，码头主要从事砂石建材、散杂货等业务，为惠州港惠东港区二

类口岸装卸点。惠东协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1 
嘉华建筑制品（深圳） 

有限公司 
517.20 6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1142423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1142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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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2 深圳协孚能源有限公司 344.80 40% 

合   计 862.00 100% 

惠东协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73.08 1,876.50 

负债总额 3,656.71 3,653.11 

应收款项总额 385.53 543.75 

净资产 -1,783.63 -1,776.61 

利润表项目 2023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6.83 242.51 

营业利润 188.33 7.02 

净利润 188.33 7.02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3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30 -103.00 

惠东协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广东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正评估

公司”）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

法对惠东协孚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得出评估值为 14,471.93万元，收益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1142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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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出评估值为 9,460.34 万元。由于惠东协孚作为港口码头运营企业，

产能利用情况在未来年度难以准确预计，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具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此外惠东协孚的主要资产为港口码头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

物，存在稀缺性，采用收益法评估无法完整体现惠东协孚企业价值，采用

资产基础法能从资产重置的角度反映企业价值，因此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

作为评估结论：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惠东协孚经审计后的账

面总资产 2,495.08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为

18,239.70 万元，增值率 631.03%；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767.77 万元，评

估值为 3,767.77 万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1,272.68 万

元，评估值为 14,471.93万元，惠东协孚公司 40%股权评估值为 5,788.77

万元。 

（三）交易价格 

鉴于上述评估结果，协孚公司拟以评估值人民币 57,887,725.65 元为

底价，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惠东协孚 40%股权，最

终交易价格将根据挂牌转让结果确定。 

（四）债权、债务处理 

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协孚公司对惠东协孚享有债权共计人民币

14,740,501.44元，其中计息债权本金 6,896,000.00 元，2023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按年利率 5%计息，2024 年 1 月 1 日至全部偿还完毕

之日期间按年利率 3%计息。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过户之日起 5个月内由

惠东协孚还清其所欠协孚公司债务，受让方需承诺通过增资、提供往来资

金、提供增信措施等多种方式支持和确保惠东协孚拥有足够资金按时向协

孚公司偿还债务。 

（五）过渡期损益归属 

惠东协孚公司于评估基准日（即 2023年 9 月 30 日）至产权交割完成

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受让方根据受让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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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事项尚无明确受让方，故相关交易协议的出售价格、支付方

式及交易时间等尚未确定。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惠东协孚 40%股权符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将有利于

协孚公司充分盘活现有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减少资金压力，并充分

利用回笼资金，改善经营状况，助力公司转型发展。经公司初步核算，本

次股权转让若按评估价值成交预计综合影响为增加公司归母净利润约

2,850 万元，以成交价及最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据为准。本次股权

转让将通过在深圳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最终能否成交、交易价

格以及完成交易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惠东协孚港口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惠正资评报字

[2024]第 ZP04049-2 号)； 

4.惠东协孚港口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4] 

0111007502号)； 

5.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 月 12日 


